
附件
江门市2013-2014年殡葬管理目标考核反馈意见表

考核单位：蓬江区                综合考评档次：优秀

	主要成绩
	1.两年共火化户籍遗体5475具，火化率100％。

2.2013-2014年免除特殊群体对象费用和2014年7月1日实施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全覆盖，合共受惠1076宗，免除费用103万元，成为我市殡葬管理亮点工作。

3.积极发动群众参与骨灰海葬活动和骨灰树花葬。状元山陵园建立骨灰楼，为特殊群体免费提供骨灰存放。积极增加相关项目建设的投入。

4.状元山陵园安装视频监控设备28个，组织公墓“开放日活动”，管理工作未发生违规现象。清明、重阳节期间群众祭祀活动安全无事故。

	存在问题
	1.年度殡葬管理目标考核通报、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年检通报不够规范。

2.公益性骨灰安存放设施建设布局不合理，管理质素不高。个别公益性墓地价格高，群众意见大，并存在异地宣传广告招售。

3.江鹤高速杜阮路段“三道两区”多年老问题未能妥处，滨江大道及江肇高速辖属路段仍存有碍观瞻坟墓。

	整改意见
	1.落实政府考核通报制度，规范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年检，认真落实整改措施，实施通报跟踪督查制度。

2.加强对骨灰存放设施的监管力度，推广“少占地或不占地”的绿色生态葬法。2015年荷塘镇要完成2间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项目建设任务，消灭“空白”现象。

3.加强部门协调，采取积极有效措施，妥善处理好辖区内“三道两区”的绿化美化工作。协助市殡仪馆做好省一级殡仪馆申报工作。


江门市2013-2014年殡葬管理目标考核反馈意见表

考核单位：江海区                综合考评档次：优秀

	主要成绩
	1.两年合共火化户籍遗体1974具，火化率100％。

2.2013-2014年免除特殊群体殡葬基本服务费用，以及从2014年7月1日起实施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全覆盖，合共受惠371宗，免除费用46.4万元，成为我市殡葬管理亮点工作。

3.采取措施，严格执行遗体接运、火化属地管理原则，有效地扼制了殡葬管理工作违规现象。

4.积极开展殡葬管理工作的宣传，引导群众参与骨灰撒海活动和开展骨灰树花葬等节地葬法活动。

	存在问题
	1.年度殡葬管理目标考核和通报制度欠规范。

2.对民间中介殡葬服务缺乏监管，有损殡葬行业队伍声誉，损害群众切身利益。骨灰跟踪管理力度不足，异地择地安葬骨灰较普遍。

3.白水带风景区尚有私建坟墓现象发生，明火拜祭时有发生，存在安全隐患，部门互动、协调处置机制乏力。

	整改意见
	1.加大对殡改工作的宣传力度，切实提高认识，形成政府部门、基层单位和社会公众形成合力，齐抓共管。

2.积极引导群众参与骨灰树花葬和海葬活动。

3.加强部门商事，研究制定妥善解决白水带风景区复坟和明火拜祭安全隐患问题。协助市殡仪馆做好省一级殡仪馆申报工作。


江门市2013-2014年殡葬管理目标考核反馈意见表

考核单位：新会区                综合考评档次：优秀

	主要成绩
	1.两年共火化户籍遗体10937具，火化率100％。

2.特殊群体继续享受政府免费提供殡葬基本服务，2013年10月1日起实施城乡居民惠民殡葬基本服务全覆盖，合计免费6348宗，免除费用455.94万元，是我市殡葬管理亮点工作。

3.健全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年检通报制度，管理工作规范。完成年度2间骨灰楼建设任务。

4.规范了遗体接运、火化属地管理，严格执行殡葬服务价格政策，未发生违规现象。经营性公墓设置树花葬等绿色葬法安置点，利用闲置地兴建骨灰壁葬点。

5.组织开展殡葬服务单位“开放日活动”。完成视频监控设施设备的安装，清明节群众祭祀活动文明有序、安全。

	存在问题
	1.年度殡葬考核和通报制度欠规范。

2.个别公益性墓地布局、规划和管理工作随意性大，缺乏整体绿化美化意识。

3.殡改宣传力度不够，引导群众参与骨灰撒海活动效果不明显。

	整改意见
	1.建立健全完善考核通报机制，加大工作督查力度。

2.加大宣传力度，引导群积极参与骨灰撒海活动，加快推进“不占地或少占地”的绿色殡葬工作发展。

3.2015年要完成3间公益性骨灰楼建设任务。积极探索墓园节地葬法墓区。


江门市2013-2014年殡葬管理目标考核反馈意见表

考核单位：台山市                综合考评档次：良好

	主要成绩
	1.2013-2014年火化区户籍遗体火化15155具，火化率100％；土葬改革区内土葬遗体354具，未出现违规行为。

2.两年间，共免除特殊群体殡葬基本服务费用1201宗，免除费用46.89万元；同时能严格执行殡葬价格政策。

3.发挥政府主导作用，落实层级联席议事机制，建立殡葬考核通报制度，部门协调监管成效明显。

4.坚持公墓固化管理成效明显，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，群众祭祀活动有序、安全。

5.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有计划、有投入，规划到位，布局合理，管理到位。年内完成5间建设任务。

	存在问题
	1.未实施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全覆盖工作。殡仪馆未按要求创建达到省二级以上殡仪馆标准。

2.个别公益性公墓仍有超面积建墓现象，缺乏“三统一”（面积、座向、碑式）和绿化美化，未建立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年检通报制度。

3.宣传引导力度不足，仍存迷信办丧现象。骨灰树花葬和撒海活动效果不明显，骨灰二次土葬现象时有发生，个别地方“三道两区”仍存有碍观瞻的坟墓。

	整改意见
	1.实施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全覆盖。协调解决殡仪馆《土地使用证》问题，殡仪馆火化机达到“长青计划”节能减排的标准。

2.加大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建设力度，2015年完成12间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建设任务，健全年检通报制度。

3.加大宣传力度，引导群众文明治丧，发动群众积极参与骨灰撒海活动，增设免费树（花）葬点，推动绿色殡葬工作发展。落实“三道两区”地段的管理，做好绿化美化。


江门市2013-2014年殡葬管理目标考核反馈意见表

考核单位：开平市                综合考评档次：良好

	主要成绩
	1.两年合计火化户籍遗体9859具，火化率100％。

2.2013-2014年免除特殊群体殡葬基本服务费用729宗，免除费用80.76万元。

3.加大资金投入，殡仪馆设施设备得到改造完善，成功获省民政厅授予省一级殡仪馆称号。

4.金山墓园完成二期工程建设，布局合理，管理较规范。群众祭祀活动文明有序、安全。

5.组织开展馆墓“开放日活动”，完成视频监控设施安装，能执行殡葬服务价格政策。

	存在问题
	1.未实施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全覆盖工作。殡葬考核通报制度欠规范。

2.未完成年度7间骨灰楼建设任务，公益性骨灰安存放设施滞后，规模较小，管理欠规范。

3.宣传引导力度不够，骨灰撒海、开展树花草坪葬等绿色生态葬法效果不明显。骨灰二次土葬现象时有发生，“三道两区” 有碍观瞻坟墓未能妥处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整改意见
	1.实施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全覆盖。加强规划和指导，2015年完成14间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建设任务，同时，建立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年检通报制度。

2.切实加大宣传力度，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绿色生态葬法活动。妥善处理“三道两区”绿化美化工作。

3.加强人员培训，掌握政策，增强团队精神，培育行业、职业修养。


江门市2013-2014年殡葬管理目标考核反馈意见表

考核单位：鹤山市                综合考评档次：良好

	主要成绩
	1.两年辖区户籍遗体火化5548具，火化率100％。

2.2013-2014年免除特殊群体殡葬基本服务费用530宗，免除费用52万元。

3.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项目达标；高珠岗墓园设计建立具有特色的树花、壁葬安置点，墓园绿化美化、管理服务素质有较大提高。

4.能严格执行殡葬价格政策，群众祭祀活动安全无事故。

5.完成殡仪馆和高珠岗墓园视频监控设备的安装。

	存在问题
	1.未完成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全覆盖。未组织开展殡葬考核和公益性骨灰安存放设施年检通报制度。

2.个别公益性骨灰安存放设施管理不到位，墓穴超面积较严重。

3.宣传力度不够，骨灰二次土葬现象时有发生，“三道两区”仍存在复坟现象。骨灰海葬和树花葬效果不明显。

	整改意见
	1.完成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全覆盖工作。建立健全政府殡葬管理目标考核通报制度。

2.殡仪馆火化机达到“长青计划”节能减排标准。建立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监督管理机制，建立固化制度和年检通报制度。2015年要完成3间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建设任务(古劳、宅梧、双合三个镇要解决空白现象)。

3.加大宣传力度，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海葬活动，大力推广树花草坪葬和壁葬等绿色生态葬法。妥善处理江肇高速鹤山路段“三道两区”绿化美化工作。


江门市2013-2014年殡葬管理目标考核反馈意见表

考核单位：恩平市                综合考评档次：良好

	主要成绩
	1.两年共火化户籍遗体7105具，火化率100％。

2.2013-2014年免除特殊群体殡葬基本服务费用988宗，免除费用76.3万元。

3.2013年7月良西镇率先完成惠民殡葬试点工作，属地群众享受政府提供殡葬基本服务免费政策。

4.建立树花葬安置点，制定骨灰海葬奖励政策，清明节群众祭祀活动文明有序、安全。

5.完成殡仪馆和长乐墓园视频监控设备的安装。

	存在问题
	1.殡葬管理目标年度考核和通报制度欠规范。

2.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建设滞后，骨灰二次土葬现象时有发生。

3.馆墓设施设备陈旧，管理和经营手段乏力，没有组织开展“开放日活动”，“两个效益”差。宣传引导力度不够，推广绿色节地葬法效果不明显。

	整改意见
	1.完成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全覆盖工作。建立殡葬考核通报制度，充分发挥联席会议机制作用，研究解决殡葬管理出现的困难和问题。

2.采取有力措施，想方设法完成8间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建设，确保我市“十二五”期末目标任务的完成。

3.殡仪馆火化机达到“长青计划”节能减排标准。加大宣传力度，积极推广绿色殡葬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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